


申请编号: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磁兼容及电磁辐射暴露量
评价申请书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 评价委托人 
1.1评价委托人名称：                                                         
                                                                                                                                   
1.2评价委托人地址、邮编：                                                                                                                    
                                                                       
1.3 组织机构代码：                                                                                                                    
                                                                       
1.4联系人：                                                                 
1.5电话：                               1.6传真：                           
1.7电子邮件：                                                               
1.8移动电话：                                                                

2 项目线路业主单位 
2.1项目线路业主单位名称：                                                           
                                                                                                                                   
2.2项目线路业主单位地址、邮编：                                                                                                                    
                                                                       
2.3 项目线路业主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2.4联系人：                                                                 
2.5电话：                              2.6传真：                           
2.7电子邮件：                                                               
2.8移动电话：                                                                

3 车辆生产者 
3.1车辆生产者名称：                                                             
                                                                                                                                   
3.2车辆生产者地址、邮编：                                                                                                                    
                                                                        
3.3 车辆生产者组织机构代码：                                                                                                                    
                                                                        
3.4联系人：                                                                      
3.5电话：                               3.6传真：                           
3.7电子邮件：                                                                 
3.8移动电话：                                                                                                                                                            

4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4.1项目线路名称及批次：                                                                                                                                   
4.2车辆编组及数量：                                                                                                                                                                               
                                                                                                                                                                                                                               

5 评价依据
  《CQC9240-2017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磁兼容及电磁辐射暴露量评价技术规范》
  其它：                                                                         

6 证书邮寄地址、邮编：                                                                                                      

7 批准书/各类通知书邮寄地址、邮编：                                                                                                        
                                                                                                 

8. 承诺
郑重承诺遵守以下条款：
8.1遵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的评价规则和程序；及时提供评价所需的相关资料；按照要求支付评价相关的一切费用；
8.2申请评价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符合法律法规及其它相关标准的规定，我公司对此次声明完全负责；
8.3始终遵守评价计划的安排的有关规定；
8.4为进行评价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审查文件、进入所有的区域、查阅所有的记录（包括内部审核报告）和评价所需人员（例如检验、检查、评定、监督等）和解决投诉的有关规定；
8.5仅在获准评价的范围内作出有关声明；
8.6在使用评价结果时，不得损害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的声誉、不得做使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认为可能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8.7当评价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应立即停止涉及评价内容的广告，并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要求交回所有相关文件；
8.8评价仅用于表明获准评价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符合相关要求；
8.9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评价证书和报告；
8.10在传播媒体中对评价内容的引用，应符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的要求；
8.11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将不承担获得证书的申请人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应承担的任何法律责任；

9. 注意事项
9.1申请人应将申请书寄受理部门   
申请受理部门：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认证一部
邮寄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9区8号楼5层     邮编：100070
受理工程师：张晔      联系电话：83886492    邮箱：zhangye@cqc.com.cn 
9.2申请人获证后有关证书注销、暂停（恢复）、撤销等重要信息，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将以“通知书”形式按上述“申请人”信息中的内容以“挂号信”方式进行邮寄、告之。如申请人证书上信息发生变化，请及时申请证书变更。如在申请阶段，有任何信息发生变化，请及时联系受理工程师。
9.3获证后，请认真核对证书信息，如有疑义，请在获证后15个工作日内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诉。  


[bookmark: _GoBack]                                                评价委托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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